
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

关于 2024年度有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

 

一、关于对《2024年年度报告》的审核意见 

经对公司 2024年年度财务报告及 2024年度报告进行审核，审计委员

会认为公司编制的《2024 年年度报告》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报

告内容客观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，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二、关于对《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的审核意见 

经对公司《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的认真审阅，我们认为：

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真实、客观、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。公司内部

控制体系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，有助于保证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，

有助于提高公司防范风险能力，能够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，能够满足公

司规范运作和稳健发展的需要，能够维护和保障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。 

三、关于对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》的审核意见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的合理

变更，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相关规定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

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。 

 

 

 

 



  



审计委员会成员： 

 

梁杰             、王英明             、陈志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4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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